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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於 30日發布「98年台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」研究結果。調

查發現，有 72.9%的民眾認為政府成立廉政專責機關有助於促進廉能政風，

另有 51.4%的民眾認為政府未來幾年內廉潔度會提昇。 

以 0到 10分表示嚴重程度，民眾對違反廉政行為嚴重程度評價從高至低

依序為賄選（6.66 分）、請託關說（5.73 分）及送紅包（4.24 分），與歷年調

查結果相比，賄選仍被認為較嚴重者。 

   民眾對各類公務人員及民代清廉程度總平均數為 4.97 分（註：滿分為 10

分），略低於 97年 7月調查平均數 5.05分。本次調查結果，清廉度最高前三

名為公立醫院醫療人員（5.94分）、地政人員（5.75分）及一般公務人員（5.72

分）。本次新增軍人類別，平均分數 5.39分，排名第七位。 

為回應本次調查民眾之期待，法務部將儘速研議成立廉政專責機構，擬

具配套方案及時程，並提升企業誠信、強化公司治理，協助輔導、獎勵企業

建立倫理規範及內控機制，促使企業重視社會責任，共同展現創造乾淨政府

之決心。 

這次調查係由法務部委託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於 98年 6月

25至 30日晚上進行，成功訪問 2009位台灣地區（不含金、馬）20歲以上的

民眾，在 95%信心水準下，抽樣誤差在正負 2.19個百分點以內。 

本次調查報告業置於法務部全民反貪資訊網「相關研究」欄內，歡迎瀏

覽下載運用。 


